关于开展2025年资产清查抽查工作的通知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资产管理，摸清资产家底，盘活闲置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益，推动资产管理提质增效，国有资产管理处于2025年10月发布了关于开展2025年度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并召开了资产清查推进会，各单位已按时完成了资产自查工作。按照资产清查流程，国有资产管理处将对全校资产清查工作抽取部分单位进行现场核查。现将抽查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一、抽查人员
国有资产管理处成立以处长、副处长为小组组长，部门工作人员为组员的抽查工作小组，分批次对全校所有二级学院和部分职能部门进行资产清查的现场核查工作，并对抽查单位资产管理及清查开展情况进行评估，规范各单位资产管理工作。
二、抽时时间
抽查工作安排在12月9日至26日进行，必要时可能适当延长时间范围。具体安排见附件《资产清查工作抽查时间安排表》。若与学校会议或其他活动相冲突，抽查小组将与被抽查单位另行协商确定抽查时间。
三、抽查内容
1.开展小范围的座谈交流。与抽查单位资产分管领导、资产管理员进行会面，了解抽查单位资产管理基础工作情况、包括学校资产管理制度执行、资产管理人员设置、资产管理责任落实情况，通报近几年市、校相关检查中该存在的问题。
2.资产“账账相符、账实相符”情况。主要抽查5万元以上的资产台账与实物是否相符，标签粘贴、使用人和存放地点与台账是否相符等，是否存在账外资产（如捐赠资产）。低于5万元的资产也在本次抽查范围内。
3.资产管理移交情况。因机构调整、工作场所搬迁、人员变动（退休、离职、调出、换岗等）产生的资产变动是否办理资产交接和系统信息更新。
4.资产闲置和使用效率情况。闲置资产指6个月内没有实际使用但尚有使用价值的资产，对闲置资产是否进行调剂和盘活。
5.房屋、设备是否存在对外出租出借或者无偿提供校外单位使用的情况。
6.资产报废情况。对已达报废年限且无法继续使用的资产是否按要求及时办理报废处置手续，对未达报废年限但处于待报废状态的资产情况。
7.抽时实验室资产和实验室安全管理情况。尤其是低值品、材料及易耗品管理是否严格执行出入库登记，重点危险源管理是否规范，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执行情况、实验室安全检查记录等。
8.往年资产清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四、抽查方式
除简短的座谈交流外，主要在抽查单位资产管理员引导下，深入到资产所在场所、实验室进行实地查验。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充分准备，增强责任意识，指定专人与国有资产管理处对接，配合做好现场抽查工作。
（二）注重工作实效。资产清查结果将作为以后年度资产配置预算的重要参考依据，各单位要提前做好资产清查抽查准备工作，避免流于形式，确保资产清查工作取得实效。
（三）总结工作经验。资查清查工作结束后，将形成资产清查的专题简报，对资产管理工作做得好的经验进行交流分享，对资产管理和清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形成问题清单，督促整改，直到符合政策规定。

国有资产管理处
2025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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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文理学院2025年资产清查工作抽查时间安排表
	小组成员
	抽查时间
	抽查单位

	曹  勇  曾启航
邹世波  柳  洋
	12月9日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药学院

	
	12月11日
	城市建设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工程学院

	
	12月16日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学院

	
	12月18日
	外国语学院
信息技术中心

	
	12月23日
	党委学生工作部
团委

	
王召东   王家军
牟  文   叶  焰
	12月10日
	智慧农业学院
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12月12日
	体育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12月17日
	文化传播与设计学院
数学与人工智能学院

	
	[bookmark: OLE_LINK3]12月19日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图书馆

	
	12月24日
	基建后勤处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